
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人因违反党纪

受到处分情况通报

2018 年 5 月，中国宝原对我校附二医院有关问题线索进

行核查，根据查清的事实，附二医院对 4 名党员分别因违反

党的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工作纪律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，现将这 4 起违纪案件

情况通报如下：

1.苏州大学附二医院保卫处监控科原科长沈关平因违

反廉洁纪律、工作纪律及职业道德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、

行政撤职处分。2013 年至 2018 年，沈关平违规担任与医院

有业务往来的苏州荣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并持

有该公司 35%股份，未向医院报告，违反廉洁纪律；在上述

公司参与医院招投标过程中，沈关平担任评委未回避，严重

违反工作纪律及职业道德；参与组织保卫处职工与上述公司

负责人及项目经理聚餐 6 次，其中 3 次接受其提供的礼品，

科内不规范使用并留有科主任基金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和廉洁纪律。违纪金额合计 42427 元。2018 年 10 月沈关平

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、行政撤职处分，免去其保卫处监控

科科长职务。

2.苏州大学附二院保卫处原处长章贤忠因违反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及廉洁纪律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、行政警告

处分，降级并调离原岗位。2013 年至 2018 年，章贤忠组



织保卫处职工与供应商苏州荣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

及项目经理聚餐 6 次，其中 3 次接受其提供的礼品；科内不

规范使用并留有科主任基金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洁

纪律。违纪金额合计 42427 元。2018 年 10 月章贤忠受到党

内严重警告处分、行政警告处分，调离保卫处，任后勤处副

处长。

3.苏州大学附二院副院长杨顺因违反工作纪律受到党

内警告处分。杨顺自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今任医院副院长。

2017 年 8 月至 12 月，杨顺作为时任医疗设备处处长，其本

人参与了竞争性谈判 DSA 床旁 X 射线防护装臵项目、冲击

波治疗仪项目、高频电刀项目；作为时任医院主管采购的副

院长，其本人参与了竞争性谈判威伐光疼痛治疗仪项目、神

经导航系统项目、SSA－2 精子自动检测分析系统项目。杨

顺未发现上述采购项目中供应商存在围标串标等问题，失责

失职，未尽责审查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，违反了工作纪

律。2018 年 10 月杨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调整分工，不再

分管采购工作。

4.苏州大学附二院科研处处长徐又佳因违反组织纪律

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2018 年 7 月中核集团抽查领导干部个人

有关事项申报情况时发现徐又佳存在查核结果与本人填报

不相符情况，经组织审核与认定，徐又佳未报告妻子、女儿

名下共 2 套房产，面积合计 118.76 平方米（其中妻子名下



房产 70.7 平方米是妻子父母更名给两个女儿共同持有）；

未报告本人持有 1 只基金 2.85 万元和本人持有 1 只投资型

保险 5.86 万元，合计 8.71 万元。徐又佳身为党员干部，未

严格执行“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”的规定，发生“漏

报”和“瞒报”行为，违反了组织纪律。2018 年 10 月徐又

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
特此通报！


